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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 文》 引 《诗》 略 考

杨 合 鸣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
。

为了注音释义
, 《说文》一共援引

《诗经》例句达 3 80 条
,

其中用以注音者 15 条
,

用以释义者 3 65 条
。

用以注音者 如
: 《说文

·

目

部》 : “

盼
,

直视也
。

读若《诗》 日
`

泌彼泉水
。 ’ ” 《说文

·

瞿部 》 : “

矍
,

佳欲逸走也
。

读若《诗》云
`

犷彼淮夷
’

之扩
。 ” 《毛诗》 “

泌
”

作
“

毖
” , “

扩
”

作
“

憬
” 。

可见
,

考察《说文》引《诗》注音
,

不仅可

以明白字的读音
,

还可 以了解《诗经》的异文
。

因这易于理解
,

故这里略而不论
。

用以释义者

情况则相当复杂
。

王念孙说
: “ 《说文》之训

,

首列制字之本意
。

而亦不废假借
,

凡言一日
,

及

所引经类多有之
。

①
”

王氏此言未必符合许慎的初衷
,

但《说文》误以经类中的假 借 义
、

引申

义证 以字之本义则是事实
。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与《毛诗》相较
,

或字同释义同
,

或字 同 释 义

异
,

或字异释义同
,

或字异释义异
。

研究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与《毛诗》的同与异
,

对于我们准

确地理解《诗》意是颇有益处的
,

兹略考如下
。

一
、

字同释义同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不仅字与《毛诗》同
,

而且释义亦与《毛传》无异
。

就中又有三种情形
:

一是

《说文 》 、 《毛传》释义皆是
,

后世学者亦无异议
。

《王风
·

君子于役》 : “

易其 有 恬
。 ” 《毛 传》 :

“

话
,

会也
。 ” 《说文

·

人部》 : “

话
,

会也
。
《诗》 曰 : `

易其有话
。
” ,《秦风

·

晨风》 : “

软 彼 晨 风
。 ”

《毛传》 : “

软
,

疾飞貌
。

晨风
,

鹤也
。 ” 《说文

·

鸟部》 : “

鸵
,

鹤飞貌
。
《诗》日 : `

软彼 晨 风
。
” ,

此

类居多
,

兹不俱举
。

二是《说文》 、 《毛传》释义皆是
,

后世学者之训多 误
。
《周颂

·

载 荃 》 :

“

有秘其香
。 ” 《毛传 》 : “

秘
,

芬香也
。 ”

段玉裁订正为
“

芬香貌
” 。

②《说文
·

食部》 : “

诊
,

食 之 香

也
。
《诗》日 : `

有秘其香
。 ’ ” 《说文》 、 《毛传》训

“

毋
”

为形容词
“

香
” 、 “

芬香
”

甚 是
。

陆 德 明《释

文 》 : “

泌
,

芬芳也
。

字又作芯
。 ”

准此
, “

秘
”

当为
“

芯
”

的通假字
。

这由《小雅
·

楚 茨》 “

芯 芬 孝

祀
” 、

《小雅
·

信南山 》 “

芯芯芬芬
” 、 《荀子

·

礼论》 “

椒兰芬芯
”

可证
。

此句意谓
“

酒酸的香气芬

芳
” 。

然而
,

后世学者多训
“

秘
”

为名词
。

《郑笺》训为
“

芬香之酒酸
” , 《正义》训为

“

香之气
” ,

姚

际恒训为
“

饭食之类
” ,

③均误
。

三是《说文》 、 《毛传》释义皆非
,

后世学者多有订正
。

《召南
·

驹虞 》 : “

于磋乎骆虞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验虞
,

义兽也
。

白虎黑文
,

不食生物
,

有至信之德而 应 之
。 ”

《说文
·

走部 》 : “

虞
,

骆虞也
。

白虎黑文
,

尾长于身
,

仁兽
,

食自死之肉
。

《诗》曰 : `

于暖乎驹

虞
’ 。 ”

此训失之
。

其实
, “

验
”

即
“

趣马
” , “

虞
”

即
“

虞人
” 。

《礼记
·

月令》 : “

天子乃教于田猎
,

以

习 五戎
,

班马政
,

命仆及七驹咸驾
。 ”

贾谊《新书》 : “

虞者
,

囿之司兽者也
。 ”

故戴震 说
: “

骆 与

虞田猎必共有事
, 《诗》因而兼言两官耳

。

…… 叹美驹虞
,

意不在驹虞
,

所以美君也
。 ” ④ 原来

《骆虞》是写君王 田猎之诗
。

田猎之时
,

趣马御车
,

技艺娴熟
;
虞人驱兽

,

动作敏捷
。

由于两



者配合默契
,

故而君王能
“

壹发五耙
” 。

由此看来
,

戴氏此说远胜于《说文》 、 《毛 传》 之 训
。

《周颂
·

良耗 》 : “

灵墨 良耙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曼妥
,

犹测测也
。 ”

胡承琪云
: “

凡入深者
,

必以渐而进
。

《尔雅》 : `

深
,

测也
。 ’
《说文》 : `

测
,

深所至也
。 ’

曼熨测测
,

皆状农人深耕之 貌
。 ”

⑤ 《说 文
·

父

部》 : “

熨
,

治稼曼曼进也
。

《诗》日 : `

曼灵良粕
。 ’ ”

此训非是
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 : “

受受
,

严利也
。 ”

准此
, “

曼熨
”

当是状
“

良耗
”
之锋利

,

而非状深耕之态貌
,

朱氏此训可取
。

二
、

字同释义异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虽然字与《毛诗》同
,

但释义却与《毛传》异
。

考之诗意
, 《说文》释义多不及

《毛传》为确
。

究其原因有三
:

一是《说文》误训本义为引申义
。

由于许慎受历史条件限制
,

未

见甲骨契文
,

因而析字之形体
,

释字之本义
,

往往有误
。
《小雅

·

夭保》 : “

如月之恒
。 ” 《毛传》 :

“

恒
,

弦也
。 ”

此句正用
“

恒
”

的本 义
。

恒
,

甲骨文作互⑥
,

象新月或残月形如挂弓
,

其本 义 为

月上弦
。

此句意谓
“

如月上弦
” ,

诗用以比喻欣欣向荣
,

蒸蒸日 上
。
《说 文

·

二 部》 : “

恒
,

常

也
。

从心舟在二之间上下
,

心 以舟施
,

恒也
。
《诗 》曰

: `

如月之恒
。 ’ ” 《说文》所释只是引 申 义

而并非本义
,

故与诗意难合
。

二是《说文》误训引申义为本义
。

《小雅
·

鱼藻 》 : “

有 颁 其 首
。 ”

《毛传》 : “

颁
,

大首貌
” 。

此句意谓
“

其 (代鱼 )头硕大
。 ” 《说文

·

页 部》 : “

颁
,

大 头 也
。

《诗 》日

`

有颁其首
。 ’ ” “

大头
”

为
“

颁
”

的本义
,

引 申为凡大之称
, 《说文》以此句之

“

颁
”

释为
“

大头
” ,

欠

切
。

《小雅
·

桑息》 : “

有莺其羽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莺然有文章
。 ” 《毛传》 以形容词

“

莺然
”

释之很是
,

后

世学者多从此训
。

《正义》 : “

有莺其羽之文章
。 ”

陈奥曰
: “

莺然有文章者
,

总释经之两莺字
,

以

明取兴之义
。

言桑息之羽翼
、

首领
,

皆有文彩可观
。

……有莺其羽
,

莺然其羽 也 ; 有 莺 其

领
,

莺然其领也
。

莺者是形容羽翼之美称
。 ”

⑦ 此句意谓
“

桑息的羽毛美丽
。 ” 《说 文

·

鸟部》 :

“

莺
,

鸟也
。
《诗》 日

: `

有莺其羽
。 ’ ” “

鸟
”

为
“

莺
”

的本义
,

因莺的羽毛有文彩
,

故可引 申 (比喻 )

为美丽
。

《说文》 以此句之
“

莺
”

释为
“

鸟
” ,

亦欠切
。

三是误训通假义为本义
。

《周南
·

关雕》
:

`

左右笔之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笔
,

择也
。 ”

此训允 当
。
《玉篇

·

见部》 : “ `

左右现之
。 ’

视
,

择也
。

魏亦

本作笔
。 ”

据此
, `

笔
”

为
“

砚
”

的通假字
。
《说文

·

升部分
: “

笔
,

草覆蔓
。
《诗》日 : `

左 右 笔 之
。 ’

“

戴震云
: “

笔之言用为铡笔
。 ”

⑧ 王先谦云
: “

以若菜覆蔓于牲上以为祭品
。 ”

⑧ 《关唯》是一 首 情

歌
。

诗以选择若菜兴比君子选择配偶
。

《说文》为了附会《礼记
·

昏义》 :

妇人将嫁
,

教于宗室
,

“

教成祭之
,

牲用鱼
,

笔之以孩藻
” ,

故有此误
。

《邺风
·

谷风》 : “

不我能 搐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惜
,

养

也
。 ”

陆德明《释文》 : “

值
,

许六反
。

毛
,

兴也
。 ”

可知今本《毛诗》 “

养
”

当作
“

兴
” 。

陈负云
: “

兴
,

古

妖 也
。
《广雅》

: `

妖
,

喜也
。 ’ ” L 马瑞辰日

: “

擂与体对
,

当读如畜好之畜
,

畜者
,

场之 省 借
。

((J
’ 一

雅》 : `

媚
,

好也
。 ’

不我搐
,

即不我好也
。 ”

@ 陈
、

王二 氏发挥《毛传》之旨甚为切当
。
《说文

·

心部》 : “

搐
,

起也
。

《诗》曰
: `

能不我搐
。

” , “

起
”

即
“

扶持
” 。

《谷风》是一首弃妇诗
,

故《说文》训

作
“

不扶持我
”

不如《毛传》训作
“

不亲爱我
”

为善
。

当然
, 《说文》释义也有胜过《毛 传》 的

。
《邺

风
·

谷风》 : “

有洗有溃
。 ” 《毛传》 : : “

洗洗
,

武也
; 溃溃

,

怒也
。 ” 《说文

·

水部》 : “

洗
,

水涌光也
。

《诗》日
`

有洗有溃
。 ’ ”

两相比较
, 《说文》此训为是

。

原诗日
: “

有洗有溃
,

既治我 肄
。

不 念 昔

者
,

伊余来堑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肄
,

劳也
。

堑
,

息也
。 ”

依《毛传》
,

这四句意谓
: “

丈夫蛮横又粗暴
,

遗我苦事够辛劳
。

往 日旧情全忘掉
,

只是对我把怒火烧
。 ”

孙作云说
:

们既冶我肄
’ ,

言既以嫩

枝作为定情物给我
,

当初如何好
,

现在就不应该变卦
。 `

有洗有溃
’ ,

……我以为此句指水而

言
, 《说文》 : `

扰
,

水涌光也
。 ’

引《诗 》
`

有洗有溃
。 ’ `

既治我肄
’

既是回忆
,

既是他所
`

不念
’

之
`

昔者
’ ,

则
`

有扰有溃
’

也应该是
`

昔者
’

之事
,

即当协恋爱时在水边欢聚之事
。 ”

L 依此训
,

这



四句意谓
: “

河水浩荡好春光
,

赠我嫩枝表衷肠
。

往昔 旧情全忘光
,

如今恨我不应当
。 ”

以上二

说虽皆可通
,

但细玩诗意
,

验以民俗
,

当以《说文》训
“

洗
”

为
“

水涌光
”

为当
。
《小雅

·

南有嘉鱼 》 :

“

需然汕汕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汕汕
,

模也
。 ”

毛氏以捕鱼器具
“

模
”

释
“

汕汕
” ,

殊误
。
《说文

·

水部》 : ` “

汕
,

鱼游水貌
。

《诗》 日
: `

需然汕汕
。 ’ ”

此训极是
。

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引王肃说
: “

罩罩
、

汕汕
,

盖皆

鱼游水之貌
,

故以兴燕乐
。

《尔雅》 `

毯谓之罩
,

模谓之汕
’ ,

自释捕鱼器
,

非释 《诗》之
`

罩罩
、

汕汕
’

也
。 ”

这一说解是精当的
。

三
、

字异释义同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虽然字与《毛诗》异
,

但释义却与《毛传》同
。
《召南

·

甘 棠 》 : “

召 伯 所 发
。 ,

《毛传》 : “

茂
,

草舍也
。 ” 《郑笺》 : “

止舍小棠之下
。 ” 《说文

·

广部》 : “

废
,

舍也
。

《诗》 日
: `

召伯所

废
’ 。 ”

段玉裁云
: “ 《毛传》本作

`

麦
,

舍也
。 ’

故《笺》 申之云
`

止舍甘棠之下
。 ’

是毛
、

郑皆以
`

茨
’

为
`

废
’

之假借
。

今《毛传》及陆氏引《说文》 皆衍作
`

草舍也
’ 。 ”

L可知《说文》与《毛传》释义无异
。

《齐诗方字作
“

废
” ,

为本字
; 《毛诗》 、 《鲁诗》 、 《韩诗》字作

“

董
” ,

为借字
。
《卫风

·

淇奥》 : “

绿

竹依依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绿
,

王自也
。 ” 《说文

·

朴部》 : “

茶
,

王当也
。
《诗》日 : `

茶竹依依
。 ’ “ 《鲁诗》

字作
“

茶
” ,

为本字
, 《毛诗》 、 《齐诗》字作

“

绿
” ,

为借字
。

《诗集传 》谓
“
绿

,

色 也
” ,

实 误
。

《小雅
·

白华》 : “

视我迈迈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迈迈
,

不悦也
。 ” 《说文

·

心部》 : “

沛
,

恨怒也
。
《诗》 日

:

`

视我柿怖
。 ’ ”

王先谦云
: “ `

恨怒
’ ,

宜从《释文》引作
`

很怒
’ 。 `

很怒
’

即
,

不说好
’

意
。 ”

@ 《韩诗》

字作
“

柿
”

为本字
; 《毛诗》字作

“

迈
” ,

为借字
。
《周颂

·

维天之命》 : “

假以溢我
。 ”
《毛传》

: “

假
,

嘉
。

溢
,

慎
。 ” 《郑笺》 : “

溢
,

盈溢之言也
。 ” 《说文

·

言部》 : “

该
,

嘉善也
。

《诗》 日
: `

该 以谧我
。 ’ ”

段玉裁注
: “

谧
,

徐兹本作
`

溢
’ 。 ” 《毛传》释

“

假
”

为
“

嘉
” , 《说文》释

“

谈
”

为
“

嘉善
” ,

完全正确
。

但《毛传》释
“

溢
”

为
“

慎
”

欠当
。
《郑笺》释

“

溢
”

为
“

盈溢
”
近是

。

此句意谓
“

文王 以嘉美之德 赐 予

我们
。 ” 《左传

·

襄公二十七年》引《诗》作
“

何以恤我
” ,

这恐是传写致误
。

王先谦就指出
: “ `

何
’

者
, `

谈
’

之声误
。 ”

L 然而
, 《诗集传》则据以为训

,

谓
“

何之为假
,

声之转也
。 ”

这是断然 讲 不

通的
。

诗言
“

文王之德之纯
” , “

溢我
”

之物甚明
,

还要设问
“

何以溢我
”

殊无必要
,

足证朱氏此

训实难贯通
。
《齐诗》 、 《韩诗》字作

“

俄
” ,

为本字 ; 《毛诗》字作
“

假
”

为借字
。

《曹风
·

蚌蟒》 :

“

衣裳楚楚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楚楚
,

鲜明貌
。 ” 《说文

·

带部》 : “

髓
,

合五采鲜色
。

《诗》日
: `

衣裳献麟
。 ’ ”

《三家诗》字作
“

髓
” ,

为本字
, 《毛诗》字作

“

楚
”
为借字

。

此外
,

利用《说文》引《诗》异文
,

还可

订正《毛诗》字误
。

《邺风
·

谷风》 : “

提提其址
。 ” 《说文

·

水部》 : “

提
,

水清见底 也
。
《诗》 日 : `

提

提其止
, 。 ”

马瑞辰日
: “

提提即状水止之貌
。

《毛传》旧本
,

盖本作止
。

… …扯当从《说文》作止
。 ”

O

马氏所言得理
。

此句意谓
: “

其 (指代渭河 )止水清澈见底
。 ” 《郑笺》谓

“

小沽曰址
” ,

失之远甚
。

四
、

字异释义异

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不仅字与《毛诗》异
,

而且释义亦与《毛传》异
。

考之诗意
,

证以其他故训
,

《说文》
、
《毛传》释义各有正误

。

《邺风
·

饱有苦叶》
: “

深则厉
。 ” 《毛传》

: “

以衣涉水 为 厉
。 ”
《说

文
·

水部》
: “

林
,

履石渡水也
。

《诗》日 : `

深则被
。 ’ ”

王先谦说
: “

石即水中之石
,

非谓 桥 梁
。

《汉镜歌》
`

凉石水流为沙
’ ,

是沙亦为石
。

凡深水
,

沙石乃可徒行
,

泥淖陷没则 否
,

故 云
`

履

石渡水
’ ,

此 许意也
。 ” 0 古时江河不深

,

若水涨时
,

便踩着石头过河 (深则厉 ) ;
若水落时

,

便

撩起衣裳过河 (浅则揭 )
。

揣之情理
,

当以《说文》此训为宜
。

《齐诗》字作
“

漱
” ,

为 本 字
; 《毛

诗》字作
“

厉
” ,

为借字
。

《曹风
·

娜蟒》 : “

虾蟒掘阅
。 ” 《毛传》 : “

掘阅
,

容阅
。 ” 《说 文

·

土 部》
:



书

倔
,

突也
。

《诗》 曰
: `

衅蟾圳阅
。 ’ ” 《毛传 》释

“

阅
”

不释
“

掘
” , 《说文》释

“

调
”

不释
“

阅
” 。

《毛传》

释
“

阅
”

为
“

容阅 (悦泽 )
”

为是
,

《说文 》释
“

崛
”

为
“

突 (穴 )
”

为非
。

裴学海说
: “ 《诗

·

蚌蟒》篇
: `

游

蜡掘阅
,

麻衣如雪
’ , `

掘
’ ,

之也
。 `

阅
’

读为《韩诗外传》九
`

羽毛悦泽
’

之
`

悦
’ 。

言蜂姗 之 羽

翼悦泽也
。 ” ⑧ 此言甚为精当

。

原来
,

此句应与前面
“

蚌游之羽
” 、 “

蟀蜡之翼
”

合为一句读
,

意

谓
“

蚌蜕的羽翼悦泽
”

L
。
《三家诗 》字作

“

掘
” , 《说文》 以

“

突
”

释之
,

为本义 ; 《毛诗》字作
“

掘
” ,

裴氏以
“

之
”

释之
.

为通假义
。

验之诗意
,

当以后说为允《小雅
·

角弓》
: “

醉辞角弓
。 ” 《毛传》 :

“

辞醉
,

调利也
。 ”
《诗集传》 : “

黔黔
,

弓调和貌
。 ”

此训是
、

意谓
“

调和的劲弓
” 。

《说文
·

角部》 :

“

解
,

用角 低仰便也
。

《诗》曰 : `

解麟角弓
。 ” ,

段玉裁注
: “

毛意谓角弓张弛便易
,

许意谓兽之

举角高下驯扰
。

毛说正许说之引伸也
。 ”
《说文》为本字本 义

, 《毛诗》为借字引申义
。

《说文》以
“

礴
”

的本义训释引申义
“

解解 (调和 )
”

固为不切
。

《大雅
·

云汉 》 : “

有鹰其星
。 ” 《毛传 》 : “

瞥
,

众

星貌
。 ” 《说文

·

言部》 : “

瑞
.

声也
。

《诗》 日
,

有猛其声
。
”

,

此例《毛诗 》与《三家诗》两字有异
。

孰

是孰非
,

须得比较研究一番
。

马瑞辰云
: “

瞥之言慧也
。
《方言》 : `

慧
、

僚
,

意精明也
。 ’

嘴
,

盖

状星之明貌
。 ” L 准此

,

此句意谓
“

天空的星儿明亮
” 。

《 云汉》是美宣王镶灾之诗
。

诗云
“

瞻印昊

天
,

有瞥其星
。 ”

这两句不仅表明
“

星嗜
”

为宣王
“

瞻印
”

时目中所见之景象
,

而且还表明早象丝

毫未除
,

此恰与诗之主旨相符
。

段玉裁说
: “

如史所云
`

赤气亘天
,

砰隐有声
’

之类
,

盖即此诗

之异文
。 ”

@ 王先谦说
: “

天不早亦有星
.

,

且系夜观
,

非昼所靓
, `

有珊其声
’ ,

盖灾异之一端
,

故特言之
。 : ,

@ 准此
,

此句意谓
“

天空的声音砰砰然
” 。

作如此理解
,

虽也不无道 理
,

但 终 与
“

瞻印
”

二字难协
。

由此可证
, “

声
”

字恐是
“

星
”

字之误
, “

堵
”

字当为
“

瞥
”

字之借
。

以上对《说文 》引《诗 》释义略微作了一些考察
。

由此不难见出
, 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虽有不

少精当之处
,

但是误训也多有之
。

因此
,

研究《诗经》参考《说文》引《诗》释义之时
,

务必取科

学的态度
,

即善者则从之
,

非者则弃之
,

决不可 良秀不辨
,

兼收并蓄
。

唯有如 此
,

方 能 在

式诗经》训沽研究方面可望取得优异的成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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